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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聯合大學系統112學年度水上運動會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推廣水域運動風氣與增進水上活動安全知能，並促進兩校間運動

交流，及培養學生發展健康身心，進而發掘優秀且具有潛力之游泳

選手，特舉辦本競賽。 

二、主辦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體育室、亞洲大學體育室。 

三、競賽日期：112年11月26日(星期日) 下午1：30 舉行。 

四、競賽地點：臺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競賽池。 

五、參加資格：凡兩校已完成112學年度第1學期註冊之學生，以學系為單位參

加競賽，每單位男、女以一隊為限。 

六、競賽分組：男生組、女生組、混合組。 

(一) 每一單位在每項競賽至多可報名3人；接力以一隊為限。 

(二) 每一運動員至多參加2項，接力不在此限。 

(三) 接力賽系所人數不足時，得以學院為單位成立聯隊參加競賽，積分依

報名單位計算。 

七、參加辦法 

(一) 不適宜劇烈運動者，請勿報名參加。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14日(星期二) 16時止，逾時礙難受理。 

       (三) 報名地點(以系為單位繳交) 

1.中國醫藥大學： 

    (1) 水湳校本部體育室 (04) 22053366 轉1270。 

    (2) 北港校區學務分組 (05) 7833039 轉1105。 

2. 亞洲大學：體育室 (04) 23323456 轉3241。 

八、競賽項目 

(一) 男生組：50 公尺自由式、50 公尺蛙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蝶式、  

                    100公尺自由式、100 公尺蛙式、100公尺仰式、100公尺蝶式、 

                    200公尺自由式、200 公尺蛙式、400 公尺自由式、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4x50公尺混合式接力。 

(二) 女生組：50 公尺自由式、50 公尺蛙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蝶式、  

                    100公尺自由式、100 公尺蛙式、100公尺仰式、100公尺蝶式、 

                    200公尺自由式、200 公尺蛙式、400 公尺自由式、 

                    4x50公尺自由式接力、4x50公尺混合式接力。 



2 

 

(三) 混合組：8x50 公尺自由式接力(4男4女)。 

九、競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公佈之最新國際游泳規則。 

十、參賽標準 

 (一) 200公尺自由式，男子組 4分內、女子組 4分30秒內。 

 (二) 200公尺蛙式，男子組 5分內、女子組 5分30秒內。 

    (三) 400公尺自由式，男子組 8分30秒內、女子組 9分內。 

 (四) 混合組 8 x 50 公尺自由式接力 8分鐘內；其餘則無。 

十一、團體錦標計算方式 

        團體錦標之計算，各項競賽皆紀錄前6名積分，並依名次換算為7、5、4、

3、2、1 計分。接力項目依名次換算16、12、10、8、6、4計分 。以相加總

分多寡決定名次，如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所得總分相等時，以各單位所得

第1名多寡判定之，如第1名數目亦相同時，則以第2名之多寡判定之，其

餘依此類推。 

十二、競賽規定 

 (一) 選手出場競賽，必須出示學生證明文件，送檢錄組備查，違者不得出 

        場競賽。 

(二) 競賽成績一律採計時決賽。 

(三) 競賽時發生本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由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四) 接力項目男生選手不足時，可由女生替代，但男生不得參加女生組競 

       賽。 

(五) 若有選手棄賽時，該項目參賽人數將扣除該名選手之名額，而得獎人 

      數也將按照扣除該名選手名額的參賽人數調整。 

(六) 各項目未達3人(不含)報名，取消該項次競賽。 

十三、獎勵：各組團體錦標獎勵依報名隊數(以系為單位) 

(一) 個人項目：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行頒發獎牌。 

       1. 5人（含以上）取3名頒發獎牌。 

2. 4人取2名頒發獎牌。 

3. 3人取1名頒發獎牌。 

 (二) 四人接力賽：四人接力賽項目頒發獎牌 (選手每人乙面)。 

 1. 5隊（含以上）取3隊頒發獎牌。 

 2. 4隊取2隊頒發獎牌。 

3. 3隊取1名頒發獎牌。 

(三)  八人接力賽：八人接力賽項目頒發獎盃 (團隊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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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隊（含以上）取3隊頒發獎盃。 

 2. 4隊取2隊頒發獎盃。 

 3. 3隊取1名頒發獎盃。 

 (四) 團體：團體總錦標獎勵(以系為單位)取4名頒發獎盃。 

十四、罰則 

(一) 參賽選手資格如有不符規定者，即非該系學生代表該系參賽時，取消 

       競賽資格外，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二) 競賽期間如有侮辱裁判、指導老師、工作人員等情事發生時，將視情 

       況進行懲處(取消競賽資格、禁賽1~6年等)，並報請相關單位議處。 

十五、申訴  

有關競賽中所發生之問題，應在該場競賽後30分鐘內(運動員資格問題，

應於各場競賽結束前提出)，由隊長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以審判委員

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六、有關防疫之相關規定，配合本校防疫小組以及教育部與中央機關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之最新規定辦理。 

十七、本規程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